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19-079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黄

辉先生的告知函，获悉三湘控股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其一致行动人黄辉先生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申

请人等 

三湘控股 是 25,000,000 8.84% 1.82% 2018.5.8 2019.11.7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三湘控股 是 15,000,000 5.30% 1.09% 2018.9.17 2019.11.7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三湘控股 是 20,000,000 7.07% 1.46% 2018.10.23 2019.11.7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合计  60,000,000 21.21% 4.38%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申请人等 

黄辉 是 166,392,308 94.11% 12.13% 2016.11.4 2019.11.7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合计  166,392,308 94.11% 12.13%    

注：本公告中出现的尾数差异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二、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11月7日，三湘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黄辉先生所持质押股份（累

计被冻结或拍卖等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

况 

（解除质押适

用）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三

湘

控

股 

282,901,518 20.63% 153,012,434 54.09% 11.16% 3,412,434 2.23% 0 0% 

黄

辉 
176,806,302 12.89% 0 0% 0% 0 0% 0 0% 

合

计 
459,707,820 33.52% 153,012,434 33.28% 11.16% 3,412,434 2.23% 0 0% 

注：三湘控股于 2009 年 9 月将其持有的 3,592,934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质押给中国农业

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以下简称“深圳农行”），2019 年 4月 15 日至 2019年 10月 16 日

期间，三湘控股被动减持上述质押股份中的 180,500 股，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10 月



 

  

 

17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被动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公告》。 

三、 控股股东质押公司股票的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

相关需求，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亦不存在影响。控股股东三湘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黄辉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

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合同条款中不存在强

制平仓的约定，目前未出现、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情形，未出现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

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股份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二）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